
古代研究上的资料问题

关于秦以前的古代社会的研究，我前后费了将近十五年的工

夫，现在是达到了能够作自我批判的时候。

年发表了《中国古代社会研我首先要谴责自己。我在

究》那一本书，虽然博得了很多的读者，实在是太草率，太性急

了。其中有好些未成熟的或甚至错误的判断，一直到现在还留下

相当深刻的影响。有的朋友还沿用着我的错误，有的则沿用着我

错误的征引而又引到另一错误的判断，因此关于古代的面貌引起

了许多新的混乱。这个责任，现在由我自己来清算，我想是应该

的，也是颇合时宜的。

我在这儿想先检讨一下处理材料的问题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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战国时代的东西

甲　　关于文献的处理

无论作任何研究，材料的鉴别是最必要的基础阶段。材料不

够固然大成问题，而材料的真伪或时代性如未规定清楚，那比缺

乏材料还要更加危险。因为材料缺乏，顶多得不出结论而已，而

材料不正确便会得出错误的结论。这样的结论比没有更要有害。

研究中国古代，大家所最感受着棘手的是仅有的一些材料却

都是真伪难分，时代混沌，不能作为真正的科学研究的素材。

关于文献上的辨伪工作，自前清的乾、嘉学派以至最近的

《古史辨》派，做得虽然相当透彻，但也不能说已经做到了毫无问

题的止境。而时代性的研究更差不多是到近十五年来才开始的。

例如《周易》固然是无问题的先秦史料，但一向被认为殷末

周初的作品，我从前也是这样。据我近年来的研究，才知道它确

是战国初年的东西①，时代拉迟了五六百年。我在前把《周易》作

为研究殷末周初的资料，当然是完全错误。

又如《尚书》，我们早已知道有今古文之别，古文是晋人的伪

作，但在今文的二十八篇里面也有真伪，也是到近年来才开始注

意到的。例如《尧典》（包括古文的《舜典

文的《益稷

、《皋陶谟》（包括古

、《禹贡》、《洪范》这几篇很堂皇的文字，其实都是

我认为当作于子思之徒。我在前虽不曾认

《典》、《谟》为“虞书”，《禹贡》为“夏书”，以作为研究虞夏的

真实史料，但我却把《洪范》认为确是箕子所作，曾据以探究过

周初的思想，那也完全是错误。

① 参 看 周易之制作时代》（有单行本，亦见《青铜时代 作者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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百年当是四年之伪，古文四与百形极相近

《吕刑》一篇，文体与《左传》相近，旧称为周穆王所作，我

也相信不疑。但其实那也是靠不住的。我揣想它是春秋时吕国的

某王①所造的刑书，而经过后来的儒者所润色过的东西。吕国曾称

王，彝器中有《吕王作内姬壶》可证，由文字上看来是春秋时的

器皿。吕国是大岳伯夷之后，故《吕刑》中两称伯夷，而位在禹、

稷之上。这已尽足以证明它决不是周穆王所作的了。

《诗》三百篇的时代性尤其混沌。《诗》之汇集成书当在春秋

末年或战国初年，而各篇的时代性除极小部分能确定者外，差不

多都是渺茫的。自来说《诗》的人虽然对于各诗也每有年代规定，

特别如像传世的《毛诗》说，但那些说法差不多全不可靠。例如

《七月流火》一诗，《毛诗》认为“周公陈王业”，研究古诗的人大

都相沿为说，我自己从前也是这样。但我现在知道它实在是春秋

后半叶的作品了②。就这样，一悬隔也就是上下五百年。

关于神话传说可惜被保存的完整资料有限，而这有限的残存

又为先秦及两汉的史家所凌乱。天上的景致转化到人间，幻想的

鬼神变成为圣哲。例如所谓黄帝（即是上帝、皇帝）、尧、舜其实

都是天神，却被新旧史家点化成为了现实的人物。这项史料的清

理，一直到现在，在学术界中也还没有十分弄出一个眉目来。但

这倒是属于史前史的范围，已经超出了古代，并已经超出了历史

了。在这一方面，我虽然没有作出什么特殊的贡献，但幸而早脱

①《吕刑》首句是“唯吕命王享国百年”。古者令命一字，“令王”殆假为灵王，

作者注

②参看《由周代农事诗论到周代社会》（《中原》第四期，亦见《青铜时代

作者注
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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掉了旧日的妄执，没有陷入迷宫。

乙　　关于卜辞的处理

靠着殷虚的发现，我们得到一大批研究殷代的第一手资料，是

我们现代考古者的最幸福的一件事。就靠着这一发现，中国古代

的真面目才强半表露了出来。以前由后世史家所累积构成的三皇

五帝的古史系统已被证明全属子虚，即是夏代的有无，在卜辞中

也还没有找到直接的证据。但至少殷代的存在是确实被保证着了。

殷本纪》和《帝王世纪》等书所传

卜辞的研究要感谢王国维，是他首先由卜辞中把殷代的先公

先王剔发了出来，使《史记

的殷代王统得到了物证，并且改正了它们的讹传。如上甲之次为

乙、匚丙、匚丁，而非报丁、报乙、报丙，主壬、主癸本作示

壬、示癸，中宗乃祖乙而非大戊，庚丁乃康丁之讹，大丁以文丁

为是，均抉发了三千年来所久被埋没的秘密。我们要说殷虚的发

现是新史学的开端，王国维的业绩是新史学的开山，那样评价是

不算过分的。

王国维死后，殷虚的科学发掘使卜辞研究进到断代研究的一

步。卜辞是由武丁至殷末的遗物，绵延二百年左右，先年只能浑

沌地知其为殷，近年我们可以知道每一辞或每一片甲骨是属于那

一王的绝对年代了。这样便更增进了卜辞的史料价值，在卜辞本

身中我们也可以看出发展了。

我自己在这一方面也尽了一些绵力，如王国维发现“先妣特

祭”之例，足证殷代王室还相当重视母权。但我继进又发现了所

特祭的先妣是有父子相承的血统关系的，便是直系诸王的配偶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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被特祭，而兄终弟及的旁系诸王的配偶则不见祀典。这又证明立

长立嫡之制在殷代已有它的根蒂。

以上可以说是几项重要的发现。卜辞的研究虽然由王国维开

其端，但嗣后的成绩却比王氏更大大的进步了。

王氏在卜辞研究之余有《殷周制度论》之作，认为“中国政

治与文化之变革莫剧于殷、周之际”，这是一篇轰动了全学界的大

论文，新旧史家至今都一样地奉以为圭臬。在新史学方面，把王

氏的论文特别强调了的，首先是我。我把它的范围更扩大了，从

社会发展方面来看，我认为殷代是原始公社的末期，周代是奴隶

社会的开始。这一扩大又引起了别一种的见解，认为殷代是奴隶

社会的末期，周代是封建社会的开始。这见解到现在都还在相持，

但其实都是由于演绎的错误。

我自己要承认我的冒昧，一开始便把路引错了。第一我们要

知道，《殷周制度论》的价值已经不能够被这样过高估计了。王氏

所据的史料，属于殷代的虽然有新的发现而并未到家，而关于周

代的看法则完全是根据“周公制作之本意”的那种旧式的观念。这

样，在基本上便是大有问题的。周公制礼作乐的说法，强半是东

周儒者的托古改制，这在目前早已成为定论了。以这样从基本上

便错误了的论文，而我们根据它，至少我们可以说把历史中饱了

五百年，这是应该严密清算的。

卜辞研究是新兴的一种学问，它是时常在变迁着的。以前不

认识的事物后来认识了，以前认错了的后来改正了。我们要根据

它作为社会史料，就应该采取“迎头赶上”的办法，把它最前进

的一线作为基点而再出发。目今有好些新史学家爱引用卜辞，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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、孙诒让、王

却没有追踪它的整个研究过程，故往往把错误了的仍然沿用，或

甚至援引错误的旧说以攻击改正的新说，那是绝对得不到正确的

结论的。

丙　　关于殷周青铜器的处理

在古代研究上与卜辞有同等价值或甚至超过它的，是殷、周

青铜器的铭文。关于这项资料的研究，在北宋时已开其端，已经

有一千年的历史了。

近五十年来研究这项学问的人才辈出，如吴大

国维，都是很有贡献的。

这项资料之所以与卜辞有同等价值或甚至超过它，是因为它

也是第一手的资料，数量既多，而且铭文有长至四五百字的，与

卜辞的简短而几乎千篇一律的情形不同。但这项资料也有它的缺

陷，便是出土地多不明白，亘殷周两代千有余年，各器的时代相

当浑沌。故如深懂科学方法的王国维，他便发出了这样的慨叹：

“于创通条例，开拓阃奥，概乎其未有闻”（《殷虚书契考释序》）。这是

很知道甘苦者的评判，而决不是漫无责任、任意抹煞一切者的放

言。

王氏心目中的“条例”究竟是怎样，因为他自己没有“创

通”出来，我们无从揣测。但我们准一般史料研究的公例，大凡

一项资料，总要它的时代性准确，然后才有充分的史料价值。殷、

周的年代太长，浑而言之曰殷、周，或分而言之曰殷曰周，都太

含混了。因此自北宋以来无论仅存于著录或尚流传于人间的器物

尽管将近万件，而却是一团大浑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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懿王时的《匡卣》有“文考日丁”，足见

以前的人也略略分殷分周，甚至有分出夏代来的。但所谓夏

器近已被证明，不是伪器便只是春秋末年的作品。夏器迄今在铜

器中尚无发现。殷、周之分，所据的标准是所谓“以日为名”。古

时传说殷人以生日为名，故名中多见甲乙丙丁字样。因此凡彝铭

中有祖甲、父乙，妣庚、母辛，或兄壬、妇癸者，在前便一律认

为殷彝。其实这标准是不一定可靠的。近年发现穆王时的《通

簋》有“文考父乙”

“以日为名”之习至西周中叶也还有残余，而且已被证明，不是生

日而是死日了。这一条例一被打破，于是举凡以前的著录中所标

为殷器的都成了问题。而尤其像罗振玉的《殷文存》那部书，主

要根据“以日为名”而搜集的七百种以上的器皿，差不多全盘靠

不住。我说“差不多”，因为那里面有些确是殷器。据我们现有的

知识，凡疑似殷器中可确切断定为殷器的还不上一打。因此，我

在前无条件地把《殷文存》作为研究殷代的资料而使用，近来还

有不少的朋友以讹传讹，我是要承认我的冒昧的。

中国青铜器可确定为殷代的均属于殷末，在其前的还未发现。

一出马，青铜冶铸的技术便很高度，这是很值得讨论的一个问题。

是在黄河流域更早期的器皿还未发现，还是根本没有而那技术是

从南方的江淮流域输入的，这些都只好等将来的地下发掘来回答。

我揣想后者是比较有更大的可能性，因为古来相传江南是金锡的

名产地，而南方的发掘先例向来是很少的。或许是南方低湿，古

器不容易保存的原故吧？

周代的铜器很多，在前依然只是一片浑沌，即使偶有年代划

分也是漫无标准。例如很有名的《毛公鼎》，以前的人便认为是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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文王的儿子毛叔的东西，但近年已经知道它是周宣王时代的作品

了。我自己费了五六年的研究，得到一个比较明晰的系统，便是

我所著录的《两周金文辞大系》的《图录》和《考释》。我是先寻

到了一些自身表明了年代的标准器，把它们作为连络站，再就人

名、事迹、文辞的格调、字体的结构、器物的花纹形式等以为参

验，便寻出了一个至少比较近是的条贯。凡有国度表明了的，也

在国别中再求出时代的先后。就这样我一共整理出了三百二十三

个器皿，都是铭文比较长而史料价值比较高的东西，两周八百年

的浑沌似乎约略被我凿穿了。从这儿可以发展出花纹学、形制学

等的系统，而作为社会史料来征引时，也就更有着落了。

就两周的铜器而言，武王以前的器物无所发现，武王以后的

则逐代增多。但西周的多是王室及王臣之器，诸侯国别之器极其

罕见，到了东周则王室王臣之器匿迹，而诸侯国别之器极其盛行。

从这儿可以看出文化的进展，武王以前的周室没有什么高度的文

化，平王以后的周室则是式微得不堪了。

毫无问题，周人的文化是承继着殷人籴的，单从文字的演变

上也可以寻出它们递禅的痕迹。周人承用殷人文字，每每有类似

之字而被周人错用了的（即是后人的写别字）。如

本犁之最古字，被周人误用为勿，

勿本非一字，

却被周人混同了。根据卜辞，

即其一例。

周人的彝器得到整理，于是乎周公制礼作乐之说纯是一片子

虚。周公在周初是一位有权变的政治家，那是毫无疑问的。但周

人的礼强半是在西周三百年间逐渐累积而成，其中毫无疑问有很

多殷礼的成分；至其构成为所谓“礼仪三百，威仪三千”的，还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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，所损益可知也。”（《论语于殷

是自战国中叶以后。这层关系不明而纵论“殷、周礼制”，那是必

然要错误的。

大体上二千多年前的孔子所说过的话依然正确，便是：“周因

为政》）在前的王国维，其后的我，

又其后的认西周为封建制的新史学家们，其实都是错了的。

丁　　古器物中所见的殷周关系

先就卜辞考察，殷人自己是始终称为商，不称为殷的。称殷

似乎是出于周人的敌忾，初称为“衣”，古书中或作郭，在古与

慎大览》“亲郭如夏”，高当是一字，入后更转为殷。《吕氏春秋

》“王克乞衣王

诱注云：“郭读如衣，今兖州人谓殷氏皆曰衣。”《康诰》“殪戎

殷”，《中庸》作“壹戎衣”。武王时代的《大丰

“我闻殷坠

祀”，鲁炀公时的《沈子簋》也称“酒妹（敉）克衣”，“衣”都是

殷。但到周康王末年的《大盂鼎》便直称为殷了

命，惟殷边侯甸，粤殷正百辟，率肄于酒。”

衣本是一个小地名，在卜辞里时常见到，是殷王田猎的地方

据我考证，当在河南沁阳县境内，即是《水经》沁水注所说的殷

城。周人对于敌国不称其本号的商，而称为衣或殷，大约也就如

我们在抗战时期宁愿称日本为倭，而日本人也宁愿称中国为支

那一样的吧。

字，我从前释为寇，那是不正确的。按照字的

周人在卜辞中屡次出现，有一例称为“周侯”的，此外有几

例说到“聘周”，大抵都是武丁时候的卜辞，足证殷、周本来是同

盟兄弟之国。关于“聘”字结构很奇怪，照那最复杂的一个字样

写下来可以写成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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构成应该是从𤇾玉由（缶也，盛玉之器），弄（古兵字）声，说为

聘字，较为合理。武丁以后，周人在卜辞里面便很少见了。

据古本《竹书纪年》，言“文丁杀季历”①，大约是实在的事。

自此以后殷、周遂成世仇，周文王蓄意报复，没有成功，到周武

王的手里公然也就把仇报了。

但周武下之所以能够报仇雪恨把殷朝的王室颠覆了的，倒并

不是因为殷封王（帝辛）怎样暴虐，失掉了民心，而实在是有另

外的一段历史因缘的。这段古史的真相也因卜辞的发现才得大白

于世。

殷末在帝乙、帝辛两代，曾长期和东南夷发生战争。据卜辞

所载，帝乙十年及二十年屡次征讨夷方，地点不是在山东的齐与

雇，便是在淮水流域的条与潇，和“渐居淮岱”的东南夷合拍，可

知夷方即指东南夷。在帝辛的一代，《左传》上也屡屡说到，说他

“为黎之蒐东夷叛之”（昭公四年），说他“克东夷而殒其身”（昭公十一

年），说他“百克而卒无后”（宜公十二年）；可见帝辛继承父业，屡次

用兵，终于是把东南夷平定了，故尔他能“有亿兆夷人”作他的

“臣”（昭公二十四年）—就是奴隶。俘虏能有亿兆，战争可见猛烈，

殷将士的损失也必定不在少数。就在这样的情形下边周人乘虚而

入，殷纣王用俘虏兵对敌，卒致“前徒倒戈”，遭了失败。这便是

殷、周之际的所谓征诛的实际。

只有三千奴隶的小奴隶主周人结果把有亿兆奴隶的大奴隶主

殷人打败了。殷人之所以致败，主要是在帝乙、帝辛经略东南夷

①《晋书·束晰传》，《史通·疑古篇》及《杂说篇》所引。—作者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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论所谓“封建”制

的征战上流血过多；其次大约殷人好酒，生活腐化，也是一个重

要的原因吧。

但殷人虽被打败，并没有灭亡；在殷纣王的儿子武庚时又还

反抗过一次，结果又被周公打败；殷人及其同盟民族的一部分便

遭了奴役。“殷民六族”被给予鲁公伯禽，“殷民七族”被给予卫

康叔，“怀姓九宗”被给予唐叔虞（定公四年），还有些“顽民”被迁

于洛邑 主要也就是建筑来镇抚殷人的一个军事和政治的据

点。另一部分的殷人和他们的同盟民族则被压迫到江淮流域，即

殷纣王所开拓出来的东南夷旧地，便成为宋、楚、徐等国。终周

之世南北都是对立着的。

旧时说夏、殷、周三代为封建制，以别于秦后的郡县制，这

是被视为天经地义的历史事实，从来不曾有人怀疑过，也是不容

许人怀疑的。但近年来因封建制被赋与了新的意义，因而三代是

封建制之说便发生了动摇。

但古时所说的“封建”，是“封诸侯，建藩卫”的事，假使是

在这种含义上，要说三代或至少周代是“封建制”，那当然是可以

说得过去的。

夏代渺茫得很，我们现在还不好多谈。就在周朝初年的人说

到殷代的史事虽然相当详细，而说到夏代的便已经很少，看《尚

书 无逸》等篇便可以知道。我们更后了三四千年，又无地下发

掘可据，我们拿什么来说呢？殷代是有材料可以说的。卜辞里面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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》等钟，而邾公

与“多伯”，已经有所谓“诸侯”的痕迹，例如屡见“多田（甸

等所用的一些字

又有“周侯”、“噩侯”、“儿伯”、“盂伯”等称谓。周初的《大盂

鼎》也称“维殷边侯甸”。故如《孟子》、《王制》、《周官》等所说

的五等诸侯，《禹贡》、《职方》等所说的五服九

面，至少有一部分，在殷代是已经出现了。

霍、鲁、卫、毛、聃、

到了周代所可说的材料更加多了。首先是《左传》定公四年

所载的鲁、卫、晋的分封；又如僖公二十四年的“周公吊二叔之

不咸，故封建亲戚以藩屏周，管、蔡、郕

，文之昭也；邘、晋、应、韩，郜、雍、曹、滕、毕、原、

昭公二十八武之穆也；凡、蒋、邢、茅、胙、祭，周公之胤也

年的“武王克商，光有天下，其兄弟之国者十有五人，姬姓之国

者四十人”；这些我们都可以承认。因为古时所谓“国”本是等于

部落的意思，所谓“封建藩卫”也不过是建置大小不等的各种殖

民部落而已。异姓之国大抵是原有的部落，同姓之国则多系从新

建设的。

《孟子》、《王制》等的五等爵禄，《禹贡》、《职方》等的畿服

制，本互有出入，而他们的物证，我们在周代的彝铭里面找不出

来。①

》，又有《秦子戈》。滕、

就彝铭所可考见的诸侯的称谓来说，并无所谓等级。如鲁于

《春秋》称公而彝器中称侯，晋于《春秋》称侯而彝器中称公，秦

于《春秋》称伯而有《秦公钟》、《秦公

邾公薛之器一律称侯，邾有《邾公华》、

、

①见作者《金文所无考》（《金文丛考》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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窃。其实如像《散氏盘 之“矢王”，

。邓乃伯又有《邾伯鼎》、 。曾有《曾伯 》，有《曾子

称公，鄀不见于《春秋》盟会者亦称公。许不称男而称子。这些

都是有古器物可为证明的。足见等级之制只是后世儒家的依托。

王国维更有一个重要的发现，便是古诸侯在其国内可以称王

徐、楚、吴、越之称王者亦沿周初旧习，不得尽以

他的结论是：“古时天泽之分未严，诸侯在其国自有称王之俗，即

窃目之。’，①这

称其君椃伯为“朕辟天子椃伯”便

结论是很有根据的。古诸侯在国内既可称王，因而其臣下亦每自

称其首长为“天子”，如《献

是绝好的例证。但近时的新史学家有的竟连这个发现都不承认，以

为称王者仍是化外诸国的

散伯作矢姬

那是与散氏同在大散关附近的国家，以年代言则在厉王之世。这

个宗周畿辅附近的小国也公然称王。且除《散氏盘》之外还有

《矢王尊》自称曰“矢王作宝尊”，有《同卣》曰“矢王锡同金车

弓矢”。别有 姓之国、这是断难，可见矢还是

目为化外的。

不必一定要否定儒者封建”是一回事

者的托古改制，而认

其实要肯定周代的‘

的托古改制。即使否定 为周代确有五等诸

侯或五等畿服，也和我们现代所说的封建社会的观念完全不同在

这儿不容许我们的新旧观念绞线。

现代的封建社会 是由奴隶社会蜕化出来的阶段。生产者已经

不再是奴隶，而是被解放了的农工重要生产工具，以农业而言

①王国维《古诸侯称王说》，《观堂别集》卷一。

②《散氏盘》，又称《矢人盘》，见《两周金文辞大系图录考释》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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祭神时多用酒

便是土地已正式分割，归为私有，而有剥削者的地主阶层出现；在

工商方面则是脱离了官家的豢养，而成立了行帮企业。建立在这

阶层上面的国家是靠着地主和工商业者所献纳的税收所维持着

的。这是我们现代所说的封建社会。周代尤其西周的经济情形究

竟是不是这样的呢？这是我们应该探讨的中心问题，我们进一步

来向这个问题追索吧。

甲　　关于殷代的生产状况

我们先来研究殷代的生产情形。

就卜辞所见，殷代的牧畜应该还是相当蕃盛的，因为祭祀时

所用的牲数很多，每每有多至五百头牛的。而牲类则牛羊犬豕俱

有，也有了大牢（牛羊豕）和少牢（羊豕）的名称。用牲的方法

也非常繁多。这和传说上的盘庚以前殷人八迁、盘庚五迁的史影

颇为合拍。这样屡常迁徙，是牧畜民族的一种特征。

但农业却已经成为了主要的生产了。田畴农藉等字已经出现；

禾黍耒麦穑禀等字也数见不鲜。和农业相关的历法已经相当的严

密，例如年字从人负禾，也就是象征一年的收获。春秋冬夏等节

季名称虽然还没有得到确证，但已有年终置闰称为“十三月”，系

为调整十二月之太阴历与四季之太阳历而设，则四季当已划分。又

有祈年的纪录，据所标明的月分上看来，多在春秋二季，似乎周

人所行的春社秋社的典礼在殷时已经萌芽了。此外也还屡见“告

麦”和“观黍”等的纪录，足见农产品之被重视。

，这是农产的再制品，没有农业的发达是不

能想象的。殷人好酒也就间接地说明了这回事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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蚕桑丝帛等字已经出现了，大率丝织业也是发明了的。工艺

品的名汇相当多，殷虚出土的实物也不少。周初的文献里面已经

有“百工”的称谓，当然是沿着殷代而来。这些都足以为农业已

经发达的旁证。

农耕的工具，由藉字的构成看来有“耒”，原字像一人执一柄

两股叉的工具在操作。这两股叉的工具是来，从金文来字藉字可

以旁证，汉代武梁祠石刻中的夏禹手里也操着这个东西。又有犁

字作勿，象用来启土之形。虽然多假借为犁牛之犁（黑色），原文

为农具字是毫无问题的。但这些耒，是用木制，还是用金属，无

从断定。用铁之事在殷代不能有，青铜器的耕具在中国不曾发现

过，就在全世界上也不曾发现过。①或者两叉的耒就是木叉，所谓

“瑸木为耜，揉木为耒”。而犁锄之类或用尖石与海蚌，所谓“剡

耜而耕，摩唇而褥”。由农字从辰，褥字从辰等看来，辰当是耕器，

即是屋之初文。卜辞辰字极多见，其字形上部或作曲线之弯曲形

像蚌，或作直线之磐折形像石，可知殷代耕具确曾经过蚌制与石

制两个阶段。这些用具是不是已经下了舞台，我们还不敢断言。要

说用这样原始的耕具为什么发展出相当高度的农业，我看这也不

难于说明。因为用多量的奴隶作过分的榨取，是可以达到这个目

的的。这是工具的原始性发挥着奴隶制的制约性，或保障作用，不

然便会用不着大规模的奴隶生产了。

殷人耕田是不是在用大规模的奴隶呢？是在用大规模的奴隶。

①　　世界各国均无铜犁出土，见Ｍ．Ｅｂｅｒｔ著＂Ｒｅａｌｌｅｘｉｋｏｎ　ｄｅｒ　Ｖｏｒｇｅｓｃｈｉｃｈｔｅ”第１０

卷１１８页Ｐｆｌｕｇ项下。—作者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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贞：王大令众人曰协田“ 乙 已 其受年。十一月。”

、二，又《续》二、六、六六，《前》七、三（《粹》

五 ）

如

在这儿

“戊寅卜宾贞：王往，以众黍于同。”（《卜》四七三，

五 、 二《 、二）

“贞维小臣令众黍。一月。”（《卜》四七二，《前》四、三 、

）二

这些“众”字都作“日下三人形”，耕种的规模就原辞的气势

上看来也是相当宏大的。周初的诗里面耕种者依然叫着“众人”，

臣工》“命我众人，周颂

又有名的《

乃钱镈，奄观铚艾”，便是明证。

鼎》是穆王以后的器皿（因原铭有“周穆王大室”语，

；

我参以它证断定为孝王时器）。铭文的第三段载有名叫匡季的，在

控诉匡季于东宫，匡季自一次饥荒年辰抢劫了 的禾稻十

西

愿以田五田、众一夫、臣三人来赔偿。可见众与臣是同性质的东

是可以任意转移物主的什物。“众”或“众人”就在周穆王以

后都还是奴隶，在殷代的情形便可以由这儿逆推了。

尚书 盘庚》三篇值得我们引用，以前我把它们的

价值评判过低，现在可以承认是错了。那三篇东西确实是殷代的

耕田的人称为“众”或“众人”，我引几项卜辞在下边吧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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，从

文献，但次序可是紊乱了。现有的《盘庚上篇》是告“众戚”的①，

是迁殷以后相当久的事；《盘庚中篇》是将迁时告民众的；《盘庚

下篇》是迁徙后不久告百姓的。民众、百姓、众戚，三篇的对象

不同，三种人的身分也是不同的。民众是“畜民”，也就是奴隶；

百姓是百官，是“邦伯师长百执事之人”，众戚是“婚友”，是同

姓或异姓的贵族。“畜民”亦屡称为“众”，和卜辞的用语是相契

合的。

在卜辞中众或众人又屡用以从事战争。这是当然的事体。凡

是奴隶社会的生产者，在战时也就是战士，这是公例。因此我们

可以知道牧野之战前徒倒戈的“亿兆夷人”，在平时也必然是农夫

或其他从事工艺的人了。

殷代确已使用大规模的奴隶耕种，是毫无问题的。因此，我

在十几年前认为殷代是原始公社制末期的那种看法，当然要修正

才行。

殷人是不是已经用牛耕，没有直接的证据。有犂字作

牛，但均用作犁牛（黑色的牛），不知道哪一种是它的本义。又牛

字每于角上加横画以示梏，常见告字，即系梏之初文，牛当然已

在被服用了，但不知道是用来耕田，还是用来拉车。依照殷人的

传说，服牛是先公王亥所发明的。牛既用以拉车，当然也可用以

耕田，这或者也就是使殷人农业能够发展的另一个重要因素吧。

作者注民，全文遂不可通。

为句，致“出矢言”者为辄呼吁，众戚便赌咒说的意思。旧以“率吁众感

①首句“盘庚迁于殷，民不适有居，率吁，众感出矢言”，言民不安于新居，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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